附件2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项目确认函
我单位（代理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，定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。经与贵中心沟通，现确认该项目采用远程异地评审，项目基本情况如下：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；预算金额：        元；采购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；采购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。该项目评标委员会（评审小组）共    人，其中采购人代表   人，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网直接抽取评审专家，其中抽取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主场地专家    名（技术类专家    名，技术类专家专业     ，经济类专家      名），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评审；抽取   副场地专家    名（技术类专家    名，技术类专家专业     ，经济类专家      名），在     省    市（县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评审。

评审专家达到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，预计评审时长：    时    分。

联系人：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。

以上信息，特此确认。
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(盖章)

年   月   日


